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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21】第 46 号）。现将关注函中的相关问题回复公告，由于公司及合作方

目前均未公布 2020年年报，统一按截止 2020 年 9月 30日口径回复。 

你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1 月 13 日接受多家投资机构调研，根据《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以下简称《记录表》）显示，你公司在调研活动中多次提及电子烟

及 3C 产品。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补充说明： 

1、《记录表》显示，你公司在介绍代理的 3C 产品时表示，“子公司一号机是头部

电子烟品牌的一级代理商”，“新增开拓了上千家线下门店，帮助头部电子烟品牌赢得

了超过 60%的国内市场份额（截止 930）”。请补充披露截止目前，你公司代理上述电

子烟品牌的线下门店数量，并结合财务数据、经营数据等说明上述市场份额占比情况披

露的真实性，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 

【回复】 

根据该品牌公开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 China Insights Consultancy（CIC）数据显示，

该品牌是中国排名第一的电子雾化器公司，在 2019年和截止 2020 年 9 月 30日，该品牌

分别占封闭式电子雾化器产品零售额的 48.0%和 62.6%的市场份额；另根据 CIC 在 2020

年 9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该品牌在中国电子雾化器行业获得了 67.6%的品牌心智占有率，

排名第一。公司子公司一号机是该头部电子雾化器品牌的一级代理商，与该品牌的合作

始于 2019年 8月。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一号机新增开拓了该品牌超过 1000家线下

品牌专卖店，贡献该品牌线下专卖店总数超过 20%。根据该品牌公开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内

容，在该品牌国内市场份额从 2019年全年的 48.0%提升到 62.6%的过程中，一号机作为

其分销商贡献了其 2020年前三季度净收入的 15.1%。上述数据的披露真实，不存在误导

性陈述。 



2、《记录表》显示，你公司 3C 数码分销毛利率达到 10%甚至 30%。请你公司结合

2020 年前三季度业务开展情况，按照产品类别分别说明 3C 数码分销业务实现的营业收

入、净利润、毛利率等，并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上述关于毛利率的表述是否属于夸

大性质的词句，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 

【回复】 

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通过打破内部产业单位边界，重构业务优势资源，实现了 3C

数码分销和零售能力在多个产业单位的发展。公司分销信息系统和新零售中枢平台系统

的升级和优化，使得 3C 数码的线上消费平台和线下实体门店网络在业务资源上充分融

合，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品牌商、供应商、零售商、消费者和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加入到这

个数字经济体。 

以下为公司部分 3C 数码分销品类营业收入列表（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序号 品类 收入（万元） 

1 品类 1    81,973.75  

2 品类 2    60,704.52  

3 品类 3    38,516.36  

4 品类 4    12,035.98  

5 品类 5      6,398.99  

6 品类 6      5,173.69  

7 品类 7      4,132.78  

8 品类 8      3,916.39  

9 品类 9      3,775.61  

10  品类 10      2,629.23  

以下为公司部分具体 3C 数码分销产品的毛利率列表（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序号 产品 毛利率 

1 产品 1 29.92% 

2 产品 2 29.34% 

3 产品 3 24.52% 

4 产品 4 22.65% 

5 产品 5 18.41% 

6 产品 6 16.67% 

7 产品 7 15.62% 

8 产品 8 14.51% 

9 产品 9 12.67% 

10  产品 10 10.04% 

3C 数码分销行业连接厂商和消费者，包含数量庞大的众多品类，目前市场上尚未有

完整公开的数据可进行对比分析。从公司的财务数据分析，3C 数码分销业务的毛利率高



于手机分销业务的毛利率，公司关于 3C 数码分销业务的毛利率表述真实、准确，不存在

误导性陈述。 

鉴于具体品类及产品的财务数据涉及商业秘密，如披露将对公司及公司相关合作方

利益造成损害，具体品类及产品名称在公告中用代名表述。 

3、请你公司核实上述《记录表》中的信息是否在我所网站和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进行过披露，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是否存在迎

合市场热点影响公司股价的情形。 

【回复】 

公司对上述《记录表》中的信息逐项进行了核实，其中涉及公司在 3C 数码领域的战

略布局、具体业务开展模式，3C 数码新品牌、新品类资源的整合发展，2020 年前三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数据，2020 年年度净利润及增长情况等相关信息公司已在《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20 年年度业绩预告》中进行了披

露，以上公告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

上进行过披露。其他有关公司各项业务开展模式、发展情况、行业情况的信息为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的内容或引述公开信息，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不存在迎合市

场热点影响公司股价的情形。 

4、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1）公司积极履行证监会及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等指引性文件，利用各种形式、通过多种渠

道，主动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传递公司价值，搭建起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桥梁，

提高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沟通质量，构建互信共赢的良性资本市场生态圈。 

（2）公司注意到近期关于电子雾化器的关注显著增多，当前电子雾化器处于早期发

展阶段，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 2021 年 1 月 22 日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中说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在前一个月内均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形，并且未来 6 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  

综上，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公司所有股东能够以平

等的机会获得信息，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 月 29 日 


